商务要求
1、付款方式：本工程按《永府办字〔2025〕20号文件》支付工程款。项目工程款按照进度完成的实际合格工程量(经发包人、监理人、承包人共同认定后，经有资质的第三方核准的工程量)的80%支付工程进度款;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经县财政局评审部门结算评审后付至结算评审价的97%，剩余3%尾款验收满壹年后一次性付清(不计利息)。未尽事宜按合同约定。
2、质量标准：合格。质量符合设计图纸及国家有关标准、规范要求，达到国家及行业现行施工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3、验收：采购人依据文件、合同书等要求组织验收，并出具验收报告。
4、质保期：整个项目质量保证期和免费保修期为壹年(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质量保证期自采购人在验收报告上签署“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在质保期内出现的任何问题成交施工商须免费维修，所需的一切费用由成交施工商自行承担。
5、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60天内完工并验收合格。
6、施工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7、其他要求
7.1 人员要求：
项目部人员组成
（1）项目经理（1人）：在谈判响应文件中提供建筑工程二级及以上建造师注册证书及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 证）（证书上的单位名称均须与供应商名称一致）扫描件、江西省住建云查询截图及响应供应商为其缴纳的谈判前（不含谈判当月）六个月内任意一个月社保证明材料扫描件，并加盖响应供应商公章；
（2）四大员：施工员（土建专业）、专职安全员、质量员（土建专业）、材料员。（响应文件中：施工员、质量员、材料员须提供有效岗位证书或职业培训合格证彩色原件扫描件加盖响应供应商公章，安全员须提供有效期内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 类）彩色原件扫描件加盖响应供应商公章；响应文件中还需提供拟派的四大员江西省住建云查询截图和响应供应商为其缴纳的谈判前（不含谈判当月）六个月内任意一个月社保证明材料扫描件，并加盖响应供应商公章）。
（3）技术负责人（1 名）。具有工程专业类中级及以上职称证书，提供证书扫描件、江西省住建云査询截图、开标前近六个月（不含开标当月）内任意一个月响应供应商为其缴纳的社保证明材料，并加盖响应供应商公章。
8、本项目不允许转包，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允许分包，否则采购人将终止合同。
9、本项目供应商可自行前往施工现场进行勘察， 并对清单及图纸仔细核算成本，报价应包括招标范围内的全部内容，含设备、材料、运保费（包括吊装）、装卸费、安装、调试费、场内二次搬运费、管理费、保管、维修备件、专用工具、管理费、规费、利润、税金及质保期内维修费用和相关技术服务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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